
讀經小組示範－希伯來第十章 
2 更美的祭物和更美的血，同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九 1～十 18 

（問：根據十一至十四節，舊約祭司的獻祭與基督的獻祭有什麼不同？） 

＊來 10:11 註 1【舊約的祭司天天站著，一再獻上同樣的祭物，因為他們所獻上的永不能除

罪。但基督為著罪將自己當作那惟一的祭物獻給神，就把罪除掉；（九 26；）因此，祂永

久在神的右邊坐下了。（12。）祂坐在天上乃是除罪的事已經成就的標記和證明。…這與

祭司天天站著，屢次獻上同樣的祭物成為對比。】 
＊來 10:10 註 1【1～18 節的主要思想，乃是基督已經除掉了罪，成就了一切利未祭司體系的

祭牲所作不到的。基督一次永遠的除掉了罪，如今已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裡面作神聖的生

命，好藉這神聖生命的工作，使我們成為祂自己團體的複製品。】 

（第四個警告─要向前進入至聖所，不可退縮回到猶太教 十 19～39） 

（問：我們如何能坦然進入至聖所，到神的面前來享受神？） 

＊來 10:19 註 1【今天至聖所是在主耶穌所在的天上。（九 12，24。）…這位在天上的基督，

現今也在我們的靈裡。（提後四 22。）…將我們的靈聯於天，也將天帶到我們的靈裡。因

此，我們一轉到靈裡，就進入了至聖所。】 
＊來 10:19~20【…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肉體。】 

＊來 10:20 註 2【這是帳幕裡的第二層幔子，豫表基督的肉體。當基督的肉體釘死十字架時，

這層幔子裂開了，就為我們這些原來與生命樹所表徵的神隔絕的人，開了一條路，使我們得

以進入至聖所接觸神，並以神為生命樹給我們享受。】 

（問：基督成就了洗罪的事，並且在神的家中治理，那今天我們應當作什麼？） 

＊來 10:22 下~25 上【就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進入至聖所；又當堅守我

們所承認的盼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且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

行善；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  

【本章思路】 
在舊約裡，每年到了贖罪日，猶太人就想起他們的罪來。神的用意，是要藉著作為影兒的祭

物，題醒猶太人，他們是有罪的，他們需要基督，就是彌賽亞，來除去他們的罪。律法的祭物

只是題醒他們有罪，並不能潔淨他們。 

希伯來十章告訴我們，基督照著神的旨意取代了舊約一切的祭物和供物。（4～12。）舊約的

祭司天天站著，一再獻上同樣的祭物，因為他們所獻上的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為著罪將自己當

作那惟一的祭物獻給神，就把罪除掉；（九 26；）因此，祂永久在神的右邊坐下了。（12。）基

督是舊約一切供物的應驗、了結和取代。因此十章說，不用再為罪獻祭了。（18。）藉著這樣包

羅萬有的供物，祂經由受死開了一條路，將我們肉體中的舊人釘在十字架上，使我們能因耶穌

的血，藉著祂在十架上所開的路，進入至聖所。在至聖所裡我們在祂屬天的職事裡享受祂（20

～22。） 

再者，我們必須忠信；不然的話，我們會受懲治。（23～39。）我們若照著主新約的經綸忠信

跟隨祂，就必得著賞賜。（35。）因這緣故，我們不該停止聚會，卻要彼此勸勉，繼續在他屬天

的職事裡享受祂。（25。）若是我們還停留在祂地上的職事，我們會失去標竿，也就會遭受懲治

的虧損，因為我們沒有往前到祂屬天的職事。這意思是說，我們不明白神公義的話所論到，神

對祂子民時代性的行政管治所施行的公正公義。



【生命讀經選讀】 

賞賜與刑罰 

希伯來書的第四個警告中，（十 19～39，）題到兩件重要的事─更重的刑罰，（29，）和大

賞賜。（35。）這是兩個重大而富有深意的辭，也是第四個警告的鑰匙。本書信的作者並不為

我們的救恩擔心，因為照他所寫的，我們所得的救恩是永遠穩妥的。他很清楚的指出，基督

獻上自己，就一次永遠的除掉了罪，（七 27，九 26，28，）為我們得了永遠的救恩。（五 9。）

祂既一次永遠的進入至聖所，便為我們得到了永遠的救贖。（九 12。）作者知道我們所得的

救恩是完全、徹底、並全然穩固的，並且我們的得救是永遠的。然而，他極其關心，讀這書

信的人將來是得大賞賜，或是受刑罰。 
歷世紀以來，大多數基督徒只看見賞賜，卻未看見刑罰。許多書籍論到賞賜說，我們若忠

信的跟從主，遵行祂的旨意，就必得著冠冕為賞賜。但是難得有一本書說到另外的一面，就

是刑罰。大多數的基督徒作者都不願意摸這個題目，怕為自己找麻煩。但是十章二十九節題

到『更重的刑罰』，我們就不可以忽視。我們若不是受更重的刑罰，就是得大賞賜。 
我們的神是公平、公義和智慧的。祂知道如何處理一切事，也知道如何對待祂的兒女。祂

是我們智慧的父，有公正的方法對待我們這些屬祂的兒女；祂會賞賜那些忠信的和順從的，

懲罰那些不忠信和不順從的。從大部分的教訓看，似乎神只賞賜那些忠信的，卻不懲罰那些

不忠信的；這是不合邏輯的。我們的父更有智慧；說祂要賞賜忠信的，也要管教不忠信的，

纔是合邏輯的。我們的神是合邏輯的，也是有目的的，祂絕不作沒有意義的事。在祂的話語

裡，清楚肯定的說，我們若是忠信，祂必賞賜我們，否則，祂就要懲罰我們。 
我們不必為我們的救恩擔心。根據神的聖言，我們可以確信，我們的救恩是永遠穩妥的。

但問題乃在於：我們得救之後如何跟從主？我們照著生命之律行事為人麼？我們是前來進入

至聖所，還是退縮回到聖所，甚至到外院子？這全在乎我們。我們若前來，就要得賞賜。我

們若退縮，就要受刑罰，因為我們干犯神的行政，違背祂的旨意。我們都必須進前來到第二

個約，並深深進入神新約的經綸，忘掉我們的罪，而專注於生命的律；這律要使我們成為祂

的複製。我們若留意這事，祂必會賞賜我們。我們若忽略這事，反而退縮，祂就要照著祂的

警告懲罰我們。干犯神的行政是件嚴重的事。我們若這樣作，干犯了生命的律，就要受刑罰，

比那些干犯字句律法之人所受的更重。我們對『更重的刑罰』和『大賞賜』這兩件事，必須

有深刻的印象。也許我們該將聖經上這幾個字圈出來，題醒我們注意其重要性。這幾個字代

表我們將來的定命。我們的定命是要受更重的刑罰，還是得大賞賜？ 
我們必須清楚的辨識以下四個辭：救恩、沉淪、賞賜、刑罰。賞賜並不是救恩，乃是在救

恩之外另加的。得著救恩，是靠著恩典，藉著信；而得著賞賜，乃是根據我們得救之後的生

活和工作。賞賜怎樣與救恩有別，刑罰也照樣與沉淪有別。我們曾經指出，沉淪是對未得救

的人說的，而刑罰是對信徒說的。因此，這裡所說的刑罰，與沉淪截然不同。我們已經永遠

得救，絕不會沉淪。不信的人面對兩個選擇─得救或是沉淪。我們這些得救的人，也必須考

慮兩種可能─得賞賜或是受刑罰。在主恢復中所有的聖徒，都必須清楚的認識這件事，因為

這是關乎神的經綸，關乎神對待祂子民的方式。（希伯來生命讀經第四十六篇，頁 6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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